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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【【【攝類學攝類學攝類學攝類學十十十十五五五五】】】】    

雪歌仁波切講授 

2009/07/12 

【調整聞法動機】 

    修行這條路，主要是培養我們的心、如來種姓。如何培養？我們的心，

有成佛的能力，有解脫的能力，也有讓來世不墮三惡道的能力，這些能力，

應以聞思修的智慧來培養它。首先，在方法上建立起廣大的聞慧，接著是

思的智慧，再來則是修的智慧。透過如是次第，心的能力與力量，便能漸

漸培養起來。例如，希望來世不墮三惡道的修行者而言，他必須透過聞思

修的智慧，來獲得正確的方法，以圓滿達成他來世不墮三惡道再獲暇滿難

得人身的目標。因此，無論下中上士道中的哪一個階段，我們都必須在心

中建立起聞思修的智慧。 

    一位修學道次第的行者，無論身處下士道的修行，或中士道，或上士

道，都應以「四方道」的方式來修學。欲以四方道的方式聞思修，首先，

道次第完整的內容，必須廣大而正確地聞思，思方面更應深入，如此實修，

以生起精準的修慧。如此一來，以聞思修慧，即能達成任何一個我們想要

修的法。 

    欲生起廣大聞思的智慧，於道次第教法，不能光大略了解就好。我們

必須深入其完整的內容，並於理解上，正確無誤。因此之故，學習三大寺

五部大論的基礎課程做為學習道次第的補充教材，實屬必要！事實上，道

次第，即是五部大論的精要。因此，未正式學習五部大論之前，先學一些

基礎的課程，那麼，我們對於道次第的學習與理解，才能深入而正確，幫

助真的很大。這也是今天我們大家一起在這兒學習攝類學的原因所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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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現在的學習，就像「餵食」自己的心！我們提供營養的食物來餵養自

己的一顆心，令智慧成長茁壯。學習攝類學等課程，讓我們的心不再處於

像小孩般無知的狀態，在學習的滋養下，我們的心會漸漸長大成人，力量

強大。眼前的學習，正有此作用。請大家調整動機，聽聞教法。 

【正講】 

    攝類學的小理路，有七個科判，第一、辯論紅白顏色等，第二、辯論

成事，第三、辯論認識體，第四、辯論否定是否定非，第五、辯論小因果，

第六、辯論總與別，第七、辯論質與體。今天應該從乙七、辯論質與體開

始。請看課本第 26頁。 

乙七、辯論質與體 

( 註：先簡述質與體之差別，以利各位往下理解。質法，它就是它自己，凡不是它的就不是它，它坐在自

己的位置上，不多也不少。質法，較單純直接，易於理解。體法，則多屬於內心的認知或想法。一般而

言，質法，雖然多是外在的色法，然而，我們不能說外在的整個色法，都是質法，同理，體法，也不全

是腦袋裡面的東西。但大體而言，的確有以上的意思。例如，柱與瓶二，它們是不是色法？是啊！但它

們同時也是「非是自身之體法」。) 

＊ 質   

    於乙二、成事的段落裡，提到了有為法、無常、實有法…等，共有八

個同義，即「無常法、有為法、實有法、勝義諦、諦實成立、作、自相、

質」。八個同義詞裡的「質」，與此處所講的「質」，不一樣。雖然用的詞相

同，但二者意思不同喔。前者與有為法同義，但後者，則不與有為法同義。

這一點要區分清楚。此處的「質」，是什麼呢？請看課文第 26頁： 

「有人說：凡是質法，都是體法。為反詰此說，則以瓶作為有法，應是體

法，是質法故。汝已許此理周遍也。此理若不成立，仍以彼作為有法，應

是質法，蓋爾系成事，爾為爾本身，非是爾者非爾，而爾之體與質法不相

違故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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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這裡提到「應是質法…」，理由何在？理由即是「蓋爾系成事，爾為爾

本身，非是爾者非爾，而爾之體與質法不相違故。」此乃質法的定義。 

    第一個重點是，質法，與有為法的八個同義詞中的「質」，不一樣。此

處質法的定義，並不是「有為法」的意思，也沒說「質是常法」之類的話，

都沒有講。因此，質法，不是有為法。 

    此處的質法，定義中，第一個談到「成事」，亦即質法必須是成事，此

即意謂「質法，是有法，它是存在的法。」第二是「爾為爾本身」，意思是

「這個法本身，它就是它自己。」質法具有這種特性。第三是「非是爾者

非爾」，意指「凡不是它者，就不是它。」這第三項特性，亦須具足。第四

「而爾之體與質法不相違故」。基本上，這第四項，沒有什麼特別的意義，

無庸贅述。 

    此處舉瓶為例。瓶，是不是質法？是。因為，第一、瓶是成事；第二、

瓶是瓶本身；第三、非是瓶者，不是瓶；第四、有法瓶子，瓶子的反體跟

質法不相違。意思是「瓶子的反體」與「質法」，要有交集。有交集的話，

就一定是瓶子的反體。舉例的話，就只能舉瓶子本身嘛。所以，瓶子，又

是瓶子的反體，又是質法。因此，第四項只不過表明「瓶子本身是不是質

法？」的意思。 

    定義中，前三項，是比較重要的。若前三項具備的話，第四項，就一

定具備。以上即質法的定義。 

    再以電腦為例。電腦，是不是質法？是。因為，電腦是成事 ( 爾系成

事 )；電腦是電腦本身 ( 爾為爾本身 )；非電腦者不是電腦 ( 非是爾者非

爾 )。基本上，具備前三項定義，即是質法。所以，瓶子是質法，電腦也是

質法。 

＊ 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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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乙七的內容是「辯論質與體」，因此，我們必須學習辨認二者之別。體

法，分三，一、「是自身之體法」，二、「非是自身之體法」，三、「介於二者

間之第三體法」。三個體法之中，是否存在著「有為法」？我們先看一下三

種體法的舉例。請看課文第 28頁第 2行： 

「綜上所述，所謂是自身之體法者，謂所表，常，總，別等。所謂非是自

身之體法者，謂性相，異，與瓶是一，柱與瓶二物等不可成為是之是諸法。

所謂介於二者間之第三體法者，謂物總之別，物之總等。」 

    第一、「是自身之體法」，例子「所表、常、總、別」。 

    第二、「非是自身之體法」，例子「性相、異、與瓶是一、柱與瓶二」。 

    第三、「介於二者間之第三體法」，例子「物總之別、物之總」。 

    「是自身之體法」，例子有所表、常法、總、別。這四個，不能說它們

是有為法，但此體法中，也有有為法。再來，「非是自身之體法」，例子有

性相、異、與瓶是一、柱與瓶二。柱與瓶二，一定是有為法嘛，所以，它

既是有為法，又是體法，因此，柱與瓶二，不是質法喔！但它屬於前面八

個有為法的同義詞中的質，因為它是有為法！此處應簡略區分一下。 

    以瓶為例。瓶子，是不是質法？是，因為瓶子是成事，瓶子本身就是

瓶子，非是瓶子就不是瓶子。定義中，前三項條件具備的話，即是質法。

因此，瓶子是質法。電腦也是如此。電腦是不是質法？是，因為電腦是成

事，電腦本身就是電腦，非電腦者，不是電腦。又如我們自己，是不是質

法？也是啊。 

    體法，主要分三，即「是自身之體法」，「非是自身之體法」，「介於二

者間之第三體法」。三種體法，各有自己的定義。 

一、是自身之體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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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是自身之體法，其定義或性相，請看第 27頁第一行： 

「爾成事，爾為爾自身，非爾者是爾，爾之體與自身之體法亦不相違者，」 

    此定義的前三項，為重心所在，即「爾成事，爾為爾自身，非爾者是

爾」。第一、「爾成事」，應該沒什麼問題。第二、「爾為爾自身」，及第三、

「非爾者是爾」，這裡，跟質法定義略有不同。前面質法是說「爾系成事，

爾為爾自身，非是爾者非爾」，但現在則是「非爾者是爾」。前面講「非爾」，

這邊卻講「是爾」，故不同嘛。質法跟體法，一定是不一樣的。 

    例如，我們比較一下「是自身之體法」的定義與「質法」的定義，看

看哪裡不同？ 

    質法：蓋爾系成事，爾為爾本身，非是爾者非爾。 

    是自身之體法：爾成事，爾為爾自身，非爾者是爾。 

    質法的定義裡，四項中以前三項為主。同理，「是自身之體法」的定義

裡，也有四項，同樣以前三項為主。在三項裡，它們不一樣的地方是在第

三項。至於舉例，請看課本第 28頁第三行： 

「所謂是自身之體法者，謂所表，常，總，別等。」 

    「所表」。所表，若是自身之體法，則須具備「是自身之體法」的定義，

其中以第二、三項為主，即「爾為爾自身，非爾者是爾」。基本上，有沒有

具備定義就從是否具備第二、三項來判斷。 

    所表，是不是「爾為爾自身」( 所表是所表自身)？此乃「所表是不是

名相？」之意。所表，是名相，因為所表有性相、定義，故所表本身，乃

名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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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再來，非所表，是不是「非爾者是爾」( 非所表是所表 )？是。當我們

問：「瓶子、柱子、電腦，是不是非所表？」之時，我們必須進行判斷，是

吧？此時，瓶子、柱子、電腦的「定義」就是我們判斷的依憑。既然有定

義、性相，那麼，此法本身，即是所表，是個名相。因此，非所表，若它

有性相的話，它自己本身則為名相、所表，因此，非所表也是所表。 

    所表具備了第二、三項的定義條件 ( 所表是不是所表？非所表是不是

所表？)，故所表為「是自身之體法」。總之，具備了第二、三項的定義條件，

就是「是自身之體法」了。 

    「常法」。套用第二、三項定義：常法是不是常法？是。非常法是不是

常法？也是。所以常法，乃「是自身之體法」。此時，我們一定會懷疑：「非

常法，怎麼會變成常法呢？」 

    非常法，它「排除、去除」了常法，是為「無遮」，所以它是常法。例

如，滅諦，是不是常法？是。因為滅諦是無遮，所以它是常法。我們千萬

不能誤會成：「非常法，即無常法。無常法，怎能是常法？所以，非常法，

不是常法。」這是錯誤的想法喔！這樣，就是將「非常法」與「無常法」

搞混了，錯把二者視為「相等」之關係。 

    無常，具有「自己讓自己滅掉」的特色，故稱無常，它不是常法。而

「非常法」，乃「去除、排除」常法，它是無遮，故為常法。而無常，並不

具有「去除常法」、「非常法」的意思啊。因此，非常法，並不等於無常法。 

    常法，具備了第二、三項定義條件，所以，常法，是自身之體法。例

子，我們講所表與常法，就可以了，不再多說。 

二、非是自身之體法 

    非是自身之體法的定義，請看課本第 27頁第 4行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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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爾成事，爾非是爾自身，非是爾者非爾，爾之體與非是自身之體法不相

違者。」 

    同理，定義中的四項，以第二、三項為主，具備了這二項條件，即是

「非是自身之體法」。其例子，請看課本第 28頁第 3行： 

「所謂非是自身之體法者，謂性相，異，與瓶是一，柱與瓶二…。」 

    我們套用「非是自身之體法的定義」來看看這些例子是否符合定義所

述。基本上以第二、三項為主。 

    性相。「爾非是爾自身」，即性相不是性相本身，性相不是性相，就這

意思。為什麼性相不是性相呢？因為性相本身，它是名相。性相，有它自

己的定義，所以，性相本身，就變成名相了。 

    以瓶為例。判斷「瓶子，是不是性相？」時，我們由瓶子是否具備性

相來判定。因為性相本身有它的性相，所以，性相本身，即成為名相了。

性相是名相，所以，性相不是性相。了解嗎？ 

    小理路的反體那邊，我們也學過的。能表，有它的定義，即「具備實

有三法者」。而所表，定義則是「具備假有三法者」。因為能表有它自己的

定義，所以，能表本身，是名相。同理，性相本身，也是名相。性相、能

表，二者同義。由此可知，性相，不是性相本身，所以性相符合「非是自

身之體法」的定義中的第二項「爾非是爾自身」。 

    「非是爾者非爾」，即非性相，也是非性相。理由同上，因為非性相，

也有它自己的定義，因此，非性相，即成了名相，故說「非性相，也是非

性相。」此即之意。由此可知，性相，亦符合「非是自身之體法」的定義

中的第三項「非是爾者非爾」。 

    性相，符合第二、三項定義條件，所以，性相是「非是自身之體法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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哈哈…大家還可以嗎？ 

    異。異，若是「非是自身之體法」，就必須具備第二、三項定義條件，

即「爾非是爾自身」、「非是爾者非爾」。 

    異，不是異自己本身，因為異有它自己的定義，故異是一，但舉例出

來時，就完全是異喔。異，就像一個數字，例如，二是一個數字，三也是

一個數字，四也是…，所以，二是一，三也是一，四也是一…，一百也是

一。此即「異是一」的意義。但異舉例的時候，是異，例如，二，舉例的

話，有二，二是異，就這意思。總之，異不是異，故異具備了「非是自身

之體法」的第二項定義條件 ( 爾非是爾自身 )。哈哈…清楚嗎？這些其實

沒什麼難啦，你們就把這樣的一個想法、理論，放進腦袋裡就好了。 

    第三項定義條件是「非是爾者非爾」，亦即「非異，也是非異。」這個

道理，同於上述。異，是一，非異，也是一。所以，非異，也是非異。第

三項定義符合了。這應該不難吧？ 

    異，具備了「爾非是爾自身」與「非是爾者非爾」的定義條件，所以，

異，是「非是自身之體法」。 

    很重要的一點是，質法與其定義，似乎很容易懂，好像大家都認識、

很能接受的樣子，這是因為平常我們心裡想到的，只有質法而已。我們總

以為，每一個法，都是質法，從不會去想「體法」是什麼。我們平常的想

法中，欠缺了體法的認識。因此，當我們談到三種體法的定義時，大家似

乎都摸不著頭緒，無法理解、不能接受的樣子。因此之故，我們更應學習、

訓練對於體法的了解，必須明白為什麼會有體法？體法，為何會有這些不

同的定義？這些都要學習。熟悉了，就會好很多。不過，體法這裡，我還

是擔心大家很難懂啦。 

三、介於二者間之第三體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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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「介於二者間之第三體法」的定義，請看課本第 27頁第 8行： 

「爾成事，爾非是爾自身，非爾者是爾，爾之體介於中間之第三法不相違

者。」 

    同樣的道理，定義裡，最主要的是第二、三項，即「爾非是爾自身，

非爾者是爾」。介於二者間之第三體法，指的是既非「自身之體法」，也非

「非是自身之體法」，它是介於二者中間的一種體法。 

    如何分辨既不是「是自身之體法」也不是「非是自身之體法」的第三

種體法呢？必須於「定義」中明示判斷的標準。 

    「爾非是爾自身」這一點，即可與「是自身之體法」區隔開來。因為，

是自身之體法的定義裡的第二項是「爾為爾自身」。對照一下，即可明白。 

    「非爾者是爾」這一點，則與「非是自身之體法」的定義裡的第三項

「非是爾者非爾」，不一樣，是吧？一個講「是爾」，一個講「非爾」。所以，

這裡，又與「非是自身之體法」區分開來了。 

    因為跟第一體法和第二體法有差別，故曰「介於二者間之第三體法」，

它是中間的一種體法。接著，談到了「介於二者間之第三體法」的例子。

請看課本第 28頁第 4行： 

「所謂介於二者間之第三體法者，謂物總之別，物之總等。」( 註：應修改

為「所謂介於二者間之第三體法者，謂物之總等。」) 

    物，是事物，是有為法。因此，物的別，意思是「有為法的別」、「事

物的別」。我們看一下「物的別」是否具備第二、三項定義條件。首先，第

二項「爾非是爾自身」，即「物別不是物別」。為什麼？物別，不是物，它

是腦袋裡的影像、義共相，所以它是常法，故「物別不是物別」。這就如同

「異是一」的道理。異是一個數字，異是一，異是常法。同理，物別，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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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物，它是義共相，所以，物別不是物別。但當我們舉物別的例子時，舉

出來的當然一定是「物」喔。因此，物別不是物別，原因就在這裡。此處，

物別，具備了第二項定義條件『爾非是爾自身」。 

    第三項定義條件是「非爾者是爾」，意思是「非物別，就是物別。」嗯…

三大寺對於這裡的「物別」，頗有爭議！因此，我舉「物別」來說明，似乎

不太恰當。請大家修改一下。此處的舉例，第一項「物總之別」，應該刪掉。

奇怪，中譯文寫「物總之別」，挺奇怪的，因為藏文原文不是這樣寫，藏文

是寫「物之別」。總之，此處不應舉「物別」做為例子。請大家把它刪掉。

因此，我們就舉「物之總」為例即可，這一點是沒錯的。 

    以物之總為例。物之總 ( 或物總 )，是不是物總？不是。為什麼？若

「物總是物總」，物，將成為「物總的別」，如此一來，物，就變成「物總」

了。但物不是物總啊！所以，物總，它不是它自己，即「物總不是物總」。

因此，第二個「爾非是爾自身」的特色具備了。 

    第三項「非爾者是爾」，即「不是它，就是它 。」也就是，非物總，

是不是物總？是。因為「非物總」，就像異是一個數字的意思。所以，非物

之總，即是物之總。為什麼？物，是「非物總的別」。所以，非物總，就是

物總。「物」與「非物總」，哪一個範圍大？哪一個小？物，範圍小；非物

總，範圍比較大。所以，非物總，是物總；物，則是「非物總之別」。會不

會…頭暈了？哈哈。 

    體法，很好玩啊！第一個「是自身之體法」，即「它自己，是它自己；

非它，又是它自己。」第二個「非是自身之體法」，即「它，不是它自己；

非它，也不是它自己。」二個都不是。第三個「介於二者間之第三體法」，

即「它，不是它自己；非它，又是它。」有趣吧？ 

    學習這些，對我們的腦袋有什麼幫助或作用呢？這對於將來學習空性

的道理時，非常有用！為什麼？空性，常提到「沒有自性」、「不是它的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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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就是它的自性」，對不對？《心經》云：「色即是空  空即是色」。何謂空

即是色？即「沒有色法的體性，就是色法的體性。」何謂色即是空？即「色

法，不是色法它自己。」我們學習空性時，就是學習這種邏輯啊！因此，

現在學習這三種體法，極有助於未來學習空性，我們會比較懂得思惟，容

易了解「色即是空  空即是色」等道理。 

    例如，「色法，不是色法它自己。」到底在講什麼東西啊？一時之間，

實在很難理解它的道理，很難接受。又說：「不是它的自性，就是它的自性。」

感覺更困難了！眼前，雖然我們未達「勝義諦」或「法究竟的體性」，但世

俗法中，有一些比較粗分的法，同樣具有以上的特性或道理，這是我們現

在就可以學習的地方啊。因此，我們就從世俗法中較粗分的道理學起，未

來，在觀察法的究竟的體性時，比較容易通！不會一聽到，腦袋就混成一

團，無法分析。就像現在，我們沒學過這道理，很明顯就無法分析的那麼

細膩清楚，好像什麼都雜在一起似的，會有這種問題。因此，乙七這裡，

重點要理解「體法」，這比較重要。至於質法，大家都知道，容易理解。因

此，講述時，也是按此順序，先講質法，後講體法。今天先上到這裡。 

【問答】 

問：是異就一定是一，是一不一定是異。可以說，這是三句關係嗎？ 

答：你說「是異就一定是一」嗎？怎麼會「一定是一」呢？不可以說「一

定」喔！我猜想，你的意思是不是想問：「異是不是一？」若是如此，就應

回答：「是。」 

問：我的意思是說，「是異它含遍是一」嗎？我主要想問的是，一與異，是

不是三句關係？ 

答：沒有沒有，這個是相違啊。 

問：如果是相違，為什麼剛剛會提到「異是一」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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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：所以，你可能想的是：「異，又是一，又是異，那就有交集了啊。」是

吧？事實上，異，它完全是一，不可以說是異。因為異不是異，所以沒有

交集，而且相違。 

問：能不能請仁波切說明一下質和體的根本區別？ 

答：剛剛提過「異是一個數字」，所以異不是異，異是一。從這裡，我們就

可以發覺到體法「異於」一般外在的色法，它比較是「內心的認知」。例如，

電腦，是不是電腦？是。瓶子是不是瓶子？是。然而，異，卻不是異。不

一樣了吧？！這種不一樣，代表體法有一點點「反體」的味道。有時候，

法自己本身不是它自己；有時候，雖不是它，但卻有它的特色在，這也是

有的。當具有這類體性時，我們就稱之為「體法」。不然，若無此特性，直

接講法本身就好了嘛！就像瓶子。瓶子是不是質法？是，因為，瓶子是瓶

子自己；非瓶，不是瓶。這比較容易理解，比較正常一點，不複雜很單純。

它坐的位置，就剛好是它自己的位置。我們不會說它不是它自己，或不是

它又是它這種情形。質法不講這些道理的。質法，很標準，「它是它，不是

它，就不是它。」質法的「質」字，意指「它非常清楚地處在自己的位置

上」。但體法，不是這樣。體法，有一點複雜，故分三種。一是「是自身之

體法」。有的法，是奇怪。它是它自己，非它，也是它自己，例如所表、常

法等。所表，是所表；非所表，也是所表。因此，所表是很奇怪的一個法。

再者，常法也是。常法，是常法自己；非常法，也是常法。奇怪吧？自己

是自己，不是自己也是自己。所以才說有點複雜。二是「非是自身之體法」。

它不是它自己，非它，也不是它，例如性相、異。以異為例。異，是不是

異自己？不是；非異，也不是異。二者都不是，此即「非是自身之體法」。

再來，介於「是自身之體法」與「非是自身之體法」中間，還有一種體法。

第三種體法，既不是第一種體法，也不是第二種體法，它是介於二者之間

的，例如物總。這樣清楚嗎？ 

問：可以說質法比較屬於外境之法，是物質、物質本身，而體法，則屬於

抽象、概念的，像我們的認知。可以這樣說嗎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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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：基本上沒有錯。質法，較屬於外面的法，以色法為主，這沒有錯。但

是，我們也不能把二者劃上「等號」喔！之前提過，柱與瓶二，它們是不

是色法？是啊，但它們同時也是「非是自身之體法」。因此，不能說外面的

整個色法，都是質法，也不能說體法全是腦袋裡面的東西。不可以說全部

都是這樣，但大部分而言，的確有這種意思。嗯，大家慢慢來吧。# 


